清河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任务(序号39)销号的公示

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序号39”问题已完成整改，并通过市级部门验收，拟按程序实施销号。根据《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有关要求，现将该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2月10日至2月28日。

如有异议，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箱形式反馈。

联系电话0319-8165669
电子邮箱：qhxcgj@163.com
附件：具体整改情况表

附件：

具体整改情况表

	整改任务
	强化源头管控，严控垃圾产生,实行建筑垃圾产生量申报制度；向工地推广设置分类堆放点，同时开展宣传以提升责任意识；运输单位办理运输核准后参与运营，对运输车辆安装北斗定位系，划定备案登记的消纳设施，严禁在场地外倾倒建筑垃圾，加强夜间和突击检查，对违规行为从严处罚，规范运输处置环节，杜绝私拉乱倒;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提高利用效率；加强监督执法，严肃责任追究。组织开展联合整治行动，对涉嫌违规的按照相关制度立案处罚，对监管失职人员追责。


	责任单位
	清河县委、县政府

	整改目标
	建筑垃圾规范处置


	整改措施
	对3家备案建筑垃圾运输公司运输车辆进行检查，对备案运输车辆GPS定位设备进行核对。同时通知3家企业负责人召开会议，要求运输企业严格落实“阳光运输”政策。城区内产生的建筑垃圾统一运输到资源化利用企业回收再利用，建筑垃圾处理主要为回收再利用制新型墙材，从而实现建筑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同时我县已完成编制《清河县建筑垃圾处理设施专项规划》和《清河县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

	完成情况
	在建工程的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均已备案，严格执行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制度。产生建筑垃圾的施工单位需持有：运输单位与产生建筑垃圾单位或个人签订的运输合同证明材料、开工许可证（施工证明）、平面规划图、《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材料到我局进行核准建筑垃圾（渣土）出土量。

建立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准入制度，现有资质企业3家，运输车辆共82辆，均已安装北斗定位系统和密闭装置，建立运输台账管理制度，实行"一车一档"。定期开展运输企业检查，每天24小时不间断重点整治非新能源车辆运输、无审批手续运输、不按规定路线规定时间运输、随意倾倒、沿途抛撒滴漏、车辆无牌无证上路等违法行为进行巡查。
我县已完成编制《清河县建筑垃圾处理设施专项规划》和《清河县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前期已会同规划部门对我县建筑垃圾堆砌地及临时堆放点进行了初步选址。根据规划要求，需建设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和消纳场，我县现有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1处，规划保留现状资源化处理厂，对厂区生产环境、工艺设备进行改造提升，满足环境保护要求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消纳场但目前尚未建设，正在按照规划要求积极推进项目前期工作。

（四）渣土运输车辆每天24小时不间断巡查，并联合大气办检查工地出路口和渣土车辆,重点加强夜间时段管控力度，对城区内非新能源车辆运输、无审批手续运输、不按规定路线规定时间运输、车辆未密闭运输、车辆带泥上路、沿途抛撒滴漏、车辆无牌无证上路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今年以来共出动1500余人次开展渣土车运输日常巡查整治行动，因建筑垃圾车辆带泥上路、沿途抛撒滴漏、随意倾倒等违法行为共立案处罚23起罚款11135元。



